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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上午9:15-下午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9人，代表股份721,561,8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4385％。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0,137,5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8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5

人，代表股份511,424,2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7495％。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 共291人， 代表股份54,

671,5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2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2,438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 代表股份53,469,1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376％。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向启迪控股合肥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8,365,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81％；反对15,231,3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781％；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9,430,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1220％；反对15,

231,3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8597％； 弃权1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3％。

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本项提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6,128,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70％；反对4,316,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82％；弃权1,117,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1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38,0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0615％； 反对4,

3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951％；弃权1,117,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34％。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5,376,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28％；反对4,856,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31％；弃权1,328,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1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486,1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862％； 反对4,

85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36％；弃权1,328,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02％。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推选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6,285,2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87％；反对4,681,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9％；弃权594,6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1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394,9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486％； 反对4,

68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7％；弃权594,6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

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77％。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亚楠、韩泽伟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

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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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 或“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

事长曹帅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曹帅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

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曹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积极推进公司各项业务

稳步前进，很好的履行了董事会赋予的各项职责。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曹帅先生任职公司董事期间为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曹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2021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选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

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履历、教育背景、任职资格等内容，认为王书贵先生符合上

市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合法，同意提名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1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意选举王书贵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王书贵先生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工作经验和专业素养，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能力。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附件：

王书贵先生简历

王书贵先生，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曾任北京乔波冰雪世界有限公司总经

理、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2015年4月至2020年10月，曾任启迪药业集团股份

公司董事长；2015年10月至2018年9月，曾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

会委员职务以及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战略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2012年7月至

今，历任启迪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2015年2月至今，历任启迪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2020年8月至今，任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董

事长。

截止目前，王书贵先生担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司董

事长、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书贵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王书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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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11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202927号）（以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

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反馈，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根据《二次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认真研

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现根据要求将

二次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new/index）披露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

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二次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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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融资问题的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张思民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融资问题的承诺》，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生物” ）及其子公司在银行承兑汇票（票

据）的开具过程中，部分票据的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不属于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现本人承诺，

如海王生物及其子公司因上述行为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本人将承担相关处罚给海王生物及其

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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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年内彻底解决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融资问题的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如下承诺：

公司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情形， 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规模为

311,555.60万元（含31,345.00万元利用医院客户未使用完毕授信额度进行票据融资金额），公司将控

制此规模，不再增加无真实交易背景票据融资额度。公司决定自2021年起，将逐步压缩无真实交易背景

票据融资规模，考虑业务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以2020年9月底存量为基数在2021-2023年分别压缩总规

模的50%、30%、20%，即155,777.80� 万元、93,466.68� 万元、62,311.12� 万元，至2023年底，彻底杜绝

该等情形，特此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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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于控制的子公司与恒康

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张思民先生出具的《关于控制的子公司与恒康

医疗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若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顺利完成重整，本人控制的深圳市前海

健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金控” ）最终获取恒康医疗控制权，恒康医疗及深圳市海王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生物” ）均为本人控制的企业。 海王生物与恒康医疗均从事医药生产

及对外销售业务，存在部分药品潜在同业竞争现象。 鉴于健康金控控制恒康医疗的目的为进入医疗服

务行业及获得其独家药品品种。 为避免两家上市公司未来可能的潜在同业竞争，在健康金控取得恒康

医疗的控制权后， 恒康医疗将保留其特有的独家品种或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对

于其他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1、恒康医疗没有生产的药品不再生产；

2、在对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产品的处理措施实施完毕之前，将恒康医疗与海王生物可能存在潜

在同业竞争的在产产品业务托管给海王生物进行管理；

3、恒康医疗保留其特有的独家品种或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包括独家品种独

一味系列、氯化钾氯化钠注射液及其他少量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同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并采取有关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在健康金控获得恒康医疗控制权后两

年内，采取如下措施（同时或择一）对恒康医疗与海王生物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在产药品进行处

理：

（1）转让至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将恒康医疗除其仍保留的部分药品外其他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

争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药品注册证书转让至与本人控制的企业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2）转让至海王生物。 将恒康医疗除其仍保留的部分药品外其他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包

括但不限于药品注册证书转让至海王生物，具体转让价格和转让条件等由海王生物与恒康医疗根据市

场价另行协商确定。

（3）在满足合规性要求下，以其他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进行处理，达到最终消除同业竞争目的。

本人承诺，若本人最终获取恒康医疗的控制权，本人及本人控股子公司将依法及时就前述同业竞

争的消除事宜履行必要的相关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且本人承诺将于获得恒康医疗控制权后的两

年内，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同时或择一）从根本上消除海王生物与恒康医疗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1-009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健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与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生物” ）收到深圳市前海健康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与恒康医疗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深圳市前海健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系海

王生物之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项目的实施主

体。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若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顺利完成重整，本公司最终获取恒康医

疗控制权，本公司控制的恒康医疗与深圳市海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生物” ）均从事医

药生产及对外销售业务，存在部分药品潜在同业竞争现象。 鉴于本公司控制恒康医疗的目的为进入医

疗服务行业及获得其独家药品品种。 为避免未来可能的潜在同业竞争，在本公司取得恒康医疗的控制

权后，恒康医疗将保留其特有的独家品种或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对于其他可能

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1、恒康医疗没有生产的药品不再生产；

2、在对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产品的处理措施实施完毕之前，将恒康医疗与海王生物可能存在潜

在同业竞争的在产产品业务托管给海王生物进行管理；

3、恒康医疗保留其特有的独家品种或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品种的生产和销售，包括独家品种独

一味系列、氯化钾氯化钠注射液及其他少量海王生物未生产的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同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并采取有关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在本公司获得恒康医疗控制权后两年

内，采取如下措施（同时或择一）对恒康医疗与海王生物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在产药品进行处理：

（1）转让至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将恒康医疗除其仍保留的部分药品外其他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

争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药品注册证书转让至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思民控制的企业无关联关系的第

三方。

（2）转让至海王生物。 将恒康医疗除其仍保留的部分药品外其他可能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资产包

括但不限于药品注册证书转让至海王生物，具体转让价格和转让条件等由海王生物与恒康医疗根据市

场价另行协商确定。

（3）在满足合规性要求下，以其他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进行处理，达到最终消除同业竞争目的。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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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4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3

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957,528,83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8,993,715,184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963,813,6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32005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98897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21156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

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董事赵安吉女士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张克秋女士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938,934,975 99.971015 54,715,309 0.028951 64,900 0.000034

H股 18,711,136,279 89.254449 2,242,886,931 10.698849 9,790,443 0.046702

普通股合计： 207,650,071,254 98.900988 2,297,602,240 1.094318 9,855,343 0.004694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992,959,584 99.999600 693,400 0.000367 62,200 0.000033

H股 20,939,177,585 99.882483 22,305,263 0.106399 2,330,805 0.011118

普通股合计： 209,932,137,169 99.987906 22,998,663 0.010954 2,393,005 0.001140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992,959,584 99.999600 693,400 0.000367 62,200 0.000033

H股 20,939,177,585 99.882483 22,305,263 0.106399 2,330,805 0.011118

普通股合计： 209,932,137,169 99.987906 22,998,663 0.010954 2,393,005 0.0011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选举张克秋女

士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

事

477,401,368 89.706482 54,715,309 10.281323 64,900 0.012195

2

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

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

案

531,425,977 99.858018 693,400 0.130294 62,200 0.011688

3

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

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

配方案

531,425,977 99.858018 693,400 0.130294 62,200 0.0116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杜晓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8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07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12广汽02、广汽转债

191009 广汽转股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技术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与长续航硅负极电池是两种不同的电池技术。

●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与长续航硅负极电池已按计划开展实车测试， 并预计于本年内分别搭载

在广汽埃安现有AION� V和AION� LX车型上；但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的普及有赖于国家超级快充相

关标准的发布和高功率超充设备的建设进展；长续航硅负极电池的普及受电池总成本、消费者接受程度

的影响，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一、简述

2021年1月15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发布了主要内容为“广汽埃安全新动力电池科技”的宣传海报。 在1月16日的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论坛上，公司管理层介绍了广汽电池技术的相关进展。 后续相关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对相关电

池技术提出了一些质疑。 为消除市场误解，公司特此予以说明。

二、相关技术情况说明

1、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与长续航硅负极电池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分别解决“充电速度慢” 、“续航

里程短”这两个动力电池应用中的不同痛点。

2、2020年7月28日，公司以线上形式举行以“感·创未来” 为主题的2020广汽科技日（GAC� TECH�

DAY� 2020）活动，集中公开发布了GPMA架构与GEP纯电专属平台、3DG石墨烯制备技术、长续航硅负

极电池技术等当前公司最新技术和成果。 并提及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将于2020年底开展量产测试。

2020年9月7日，公司、广汽研究院石墨烯技术团队及广汽资本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技术创新公司广州

巨湾技研有限公司，按计划推进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3、 目前公司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已按计划进入实车测试阶段， 预计于本年内首次搭载在现有

AION� V车型上。

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具备6C快充能力，结合600A高功率超充设备，最快8分钟可充电80%；整体

电芯成本与目前市场常规动力电池成本相比高5-8%。但该技术的普及有赖于国家超级快充相关标准的

发布和高功率超充设备的建设进展，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

4、目前公司硅负极电池已按计划进入实车测试阶段，预计于本年内首次搭载在现有AION� LX车型

上。

公司正在按计划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硅负极电池的研发， 最高可实现1000公里的综合续航能

力（NEDC）。 但该技术的普及受电池总成本、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或发布的公告及公司官方发

布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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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18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

实际参会董事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就本公司与YF� Pharmab� Limited（以下简称“YF” ）增资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物” ）事宜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YF、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丽生聚源” ）及其它相关方签署《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

资扩股协议》。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邱庆丰先生、俞雄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丽珠生物就受让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事宜与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

公司签署《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已于本

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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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优化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丽珠集团” ） 控股子公司Livzon�

Biologics� Limited（以下简称“丽珠开曼” ）及其下属企业的股权架构、便于该等公司的境内外融资，

本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

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Livzon� International� Limited、健康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健康元” ）、 健康元的全资子公司Joincare� Pharmaceutical� Group�

Industry� Co.,� Ltd.、YF� Pharmab� Limited（以下简称“YF” ）与丽珠开曼及其控制的企业丽珠生物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物香港” ）、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

物”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珠海市卡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卡迪生物” ）共同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各方商定拟对丽珠开曼下属企业实施股权架构重

组，实现以丽珠生物作为丽珠开曼下属企业境内外的控股平台公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有关本次

交易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5日、2021年1月6日、2021年1月12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

告编号：2020-136、2021-003、2021-006）。 现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丽珠生物股权转让及增资

基于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与健康元从丽珠生物

香港受让丽珠生物100%股权，并同时与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丽珠生物员工持股公

司，以下简称“丽生聚源” ）共同向丽珠生物增资（详见本公司2021年1月12日发布的2021-006号公

告）。

2021年1月15日，丽珠生物已办理完毕前述交易事项的商事变更登记备案工作并取得新的《营业执

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丽珠生物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66,666.6667万元，股东持股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丽珠集团 30,600 2,431.629 45.90%

2 健康元 29,400 2,336.271 44.10%

3 丽生聚源 6,666.6667 0 10.00%

合计 66,666.6667 4,767.9 100.00%

二、丽珠生物A轮融资及丽珠单抗股权转让

2021年1月18日，丽珠集团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丽珠集团与健康元、YF、丽

生聚源及其它相关方就丽珠集团与YF分别增资丽珠生物事宜签署《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丽珠生物增资扩股协议》” ），同时批准丽珠生物就受让丽珠单抗

100%股权事宜与丽珠生物香港签署《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丽珠单抗股权转让协议》” ）。 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丽珠生物增资扩股协议》

签署方：丽珠生物、丽珠集团、健康元、YF、丽生聚源、丽珠生物香港、丽珠单抗、卡迪生物

1、 增资和认购

根据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和条件，由YF（或其指定的YF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下同）认购丽珠生物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74,954,742元，该等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324,225,000元；由丽珠集团认

购丽珠生物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47,401,875元， 该等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对价为人民币637,421,

940.54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对价合计为人民币961,646,940.54元，其中人民币222,356,617元计入

丽珠生物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丽珠生物资本公积（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本次增资完成后，丽珠

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丽珠集团 45,340.1875 51.00%

2 健康元 29,400 33.07%

3 YF 7,495.4742 8.43%

4 丽生聚源 6,666.6667 7.50%

合计 88,902.3284 100.00%

2、 交割

本次增资的完成尚取决于惯常的交割条件的满足，包括但不限于：

(1)�保证人在本协议所作的各项陈述与保证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真实、准确、完整。

(2)�各保证人已履行并遵守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约定的需由其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约定、义务、承

诺和条件。

(3) �丽珠生物及其子公司和丽珠生物现有股东就完成本协议拟议的交易需要取得的任何主管政府

部门或任何其他主体的批准均已正式取得并于交割日生效。

(4)�与本协议拟议交易交割相关的所有内部程序以及所有相关文件应在内容和形式上令YF满意。

(5)�其他交割条件的满足，包括通过丽珠生物经修订的章程、按照约定组成丽珠生物董事会、无法律

禁止交割等。

各方确认丽珠集团和YF的交割无需同时发生。

3、 付款

YF与丽珠集团应当在各自的交割日分别将各自的增资对价电汇至丽珠生物的账户。

4、 竞业禁止/不竞争

本次增资交割后，若丽珠集团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地持有丽珠生物股权，且持股比例高于丽珠生

物的任何其他单一股东，则丽珠集团应确保未经YF书面同意，丽珠集团的任何子公司（丽珠生物及其子

公司除外）不得从事重组蛋白、抗体和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知识产权许可或持有该等产品的技术或知

识产权（以下简称“受限制业务” ），但该等限制不应限制（1）丽珠集团或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地收购

从事受限制业务的任何公开交易的公司低于5%的发行在外股本；或（2）丽珠集团或其关联方为财务投

资之目的直接或间接地收购从事受限制业务的任何私人持有的主体低于30%的发行在外的股本或其他

权益。

5、 股东会与董事会

丽珠生物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丽珠生物的最高权力机构。

丽珠生物董事应由五(5)名董事组成，YF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候选人；丽珠集团与健康元有权共同

提名四(4)名董事候选人（以下简称“创始股东董事” ）。 丽珠生物董事长自创始股东董事中选任。

6、 优先认购权与反稀释保护

若丽珠生物根据股东会决议计划新增注册资本，该公司应当提前向特定股东送达书面通知，该等股

东有权（但无义务）优先按持股比例认缴全部或部分新增资本。 如果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低于YF

本次增资认购价格，YF享有反稀释保护， 有权要求丽珠生物基于广义加权平均方式调整YF本次增资每

股认购价格。

7、 转股限制

(1)�在丽珠生物合格上市前，未经YF事先书面同意，除获准转让或为执行经适当批准的股权激励计

划而转让股权的以外，丽珠集团不得向任何人以转让、赠与或其它任何方式，对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丽珠生物股权进行处置或在其上设置权利负担；

(2) � 在丽珠生物合格上市前， 未经丽珠生物与丽珠集团事先书面同意， 除获准转让以外，YF和

Yunfeng� Fund� III,� L.P.不得向任何人以转让、赠与或其它任何方式，对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丽珠生

物股权进行处置或在其上设置权利负担。

(3) �未经同意，YF和丽珠集团不得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丽珠生物股权转让予丽珠生物的竞争

者。

8、 优先谈判权

受限于其他转股限制的约定，自2021年8月17日起，如果YF或Yunfeng� Fund� III,� L.P.拟直接或间

接向财务投资人出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的丽珠生物股权的，YF应与丽珠集团优先开展转股交易的谈

判。 如在优先谈判阶段双方未就转让丽珠生物股权达成一致的，YF有权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向财务投资

人转让丽珠生物的股权。

9、 优先购买权

(1)�受限于其他转股限制的约定，如果YF或Yunfeng� Fund� III,� L.P.在2021年8月17日前拟出售其

持有的丽珠生物股权，YF应书面通知丽珠生物与丽珠集团，丽珠集团有权（但无义务）按照同等条件及

价格优先购买全部YF转让股权。

(2)�受限于其他转股限制的约定，如丽珠集团或健康元有意向任何其他主体转让其持有的丽珠生物

股权，其他股东（不包括丽生聚源）就该等拟转让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10、 共同出售权

如果转让股权未全部被行使上述第9(2)项优先购买权，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有权向转让股东发

出书面通知，要求受让方以与转让股东向其出售转让股权的相同价格、条款和条件购买该股东持有的丽

珠生物股权。

11、 合格上市

丽珠生物与丽珠集团应尽其合理努力，促使丽珠生物在2022年12月31日前实现合格上市。

12、 优先清算权

若发生清算事件，YF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获得相当于其本次增资的认购对价加计8%的年复利率以

及YF届时所持丽珠生物股权之上已累积或已宣布但未支付的红利金额减去丽珠生物已支付给YF的红

利分配。 在YF已全额收到其优先清算额后，丽珠生物剩余资产应按照其他股东在丽珠生物中的持股比

例（未免疑义，排除YF的部分）分配给各其他股东。

注：上述第5至12项为《丽珠生物增资扩股协议》之附件《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协议》的条款内容。 《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于各方适当签署之日成立，并于YF

根据《丽珠生物增资扩股协议》完成本次增资交易交割之日起生效。

（二） 《丽珠单抗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受让方：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转让方同意将所持有丽珠单抗100%的股权（代表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45,333万元，实缴出资额人民币141,333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后者同意以人民币148,000万元的价格

购买前述股权，并承接未实缴出资部分的出资义务（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

2、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0]第1832号《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拟收购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丽珠单抗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

478,187,798.78元。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该评估结果，本次股权转让中丽珠单抗100%股权的价格为人民

币148,000万元。

3、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配合尽快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 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3个月内，受让方将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至转

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在其他时间支付的除外。

5、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协议自转让方、受让方签署并盖章后成立且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转让方、受让方双方协商，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 生效后的补充协议与

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i)�转让方、受让方双方书面同意终止的。

(ii)�因国家法律法规、相关监管部门要求、不可抗力等原因，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协议终止，双

方互不追究责任。

(iii)�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三、有关协议的审批程序

本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1月8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

架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全部事宜。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18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经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1月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 事前认可

本次增资及本次股权转让系本次交易的部分之一，系经本公司与协议各方协商后，为优化丽珠开曼

下属企业的股权结构及便于丽珠开曼下属企业的融资而进行的交易，《丽珠生物增资扩股协议》与《丽

珠单抗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公允，合同条款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 独立意见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在审议本次增资及本次股权转让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2）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亦未代理非

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其他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关联交易协议中约定的定价公允，合同条款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具体详见2021年1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五、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架构重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36），本次交易包括丽珠生物的股权转让与增资、境外A轮融资平移境内、丽珠单抗股权转

让、卡迪生物股权转让、丽珠生物香港减资及股权转让、境外架构清理等。 本次交易实施还需根据各方后

续签署的相关文件逐步落实和推进，受市场环境变化、监管环境变化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后续实施

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完成情况取决于工商变更登记、银行付汇程序、境外减资程序等完成时间。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

独立意见；

3、 《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协议》；

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YF� Pharmab� Limited及其他相关方关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

5、 《丽珠生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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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行业分类变更的原因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聚焦业务于网络安全领域，提升资产质量及

效益，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标的资产包括上市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100%股权、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

司100%股权、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95%股权和广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标的已于2020年9月8日交割完毕，公司由电线电缆和网络安全并行的双主业公

司变为聚焦网络安全领域的单主业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均发生了变更。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20]004827号《备考审阅报告》，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后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营业收入 709,106.82 245,929.15

营业利润 47,313.16 45,337.66

公司2019年度网络安全业务的营业收入为241,731.20万元， 占备考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的

98.2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

订）》 规定：“当上市公司某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0%， 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

业。 ”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递交了行业分类变更申请。

二、行业分类变更的申请结果

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确定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已变更为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代码I65），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1月15日在其网站公布的《2020

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变更前后的公司所属行业分类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行业分类

行业代码 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行业类别

C3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2020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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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

成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2月7日和2020年12月24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65,428,229元变更为人民币1,171,812,446元，公司

总股本由1,165,428,229股变更为1,171,812,446股，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8日、2020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5）、《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7）、《2020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44）。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的工商营业执

照。 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001929358117

住所 汕头市珠津工业区珠津二街3号3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 李雪莹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壹亿柒仟壹佰捌拾壹万贰仟肆佰肆拾陆元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

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智能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销售代理；软

件外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教育咨询服务（不得从事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

相关或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以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进出口代理；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85年08月30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17� �证券简称：营口港 公告编号：临2021-009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港” ） 换股吸收合并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营口港”或“公司” ）（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营口港务股份有限

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690号）核准。

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大连港向营口港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合并营

口港。大连港作为本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营口港为本次合并的被合并方暨非存续方。

本次合并完成后，营口港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营口港现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营口港的全资子公司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辽港有限” ）承接与承继，自交割日起，辽港有限的100%股权由大连港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7.1条第一款第（六）

项及其他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已于2021年1月18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所” ）提交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

公司将在上交所受理本公司终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相关公告，并在上交所批准本公司终

止上市申请后刊登终止上市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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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

发的 《关于广东省2020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 [2021]21号）、《关于广东省

2020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1]22号）、《关于广东省2020年第三批高新技

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1]23号）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润建智慧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智慧能源” ，原名称：广州纵诺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泺立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泺立能源” ）、广州鑫广源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广源” ）均通过了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分别为GR202044005902、GR202044002875、GR202044009835，发证时间

分别为：2020年12月9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9日，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智慧能源、泺立

能源、鑫广源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当年起三年内，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智慧能源及泺立能源是初次申请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鑫广源是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

期满后所进行的复审。智慧能源为用户提供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和一站式智慧电能数字化运维解决方案；

泺立能源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物联网、无人机等技术，为客户提供灾害监测及预警、智能巡检、用电工

程及智能技术服务等数字化解决方案；鑫广源是一家专业齐全的电力设计与咨询机构，具备覆盖从新能

源发电到电网主、配网到用户配电的全线条设计及实施能力。本次公司下属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特别是电力与新能源业务板块业务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

股子公司2020年将按照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项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19日


